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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文旅〔2021〕73 号

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关于推荐申报第三批
泉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的通知

各县（市、区）文旅局、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台商投资区教

育文体旅游局，市直有关单位：

根据《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规划》（泉政文〔2010〕

131 号）、《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闽南文化生态保

护区总体规划泉州市实施方案>的通知》（泉政办〔2015〕30 号）

和《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泉州市

行动方案（2021—2025 年）的通知》（泉政办〔2021〕9 号）要

求，为进一步建设规范化、专业化的传习机构，建立民间传承、

专业传承、学校教育传承相结合的传承体系，经研究，拟开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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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泉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以下简称“市级非遗传

习所”）申报评审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和名额

（一）申报条件

1.传承的项目是泉州市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

2.有泉州市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有专职

或兼职管理人员；

3.有相对固定的教学、排练、制作或展示的场所；

4.经常性开展传习授徒活动，确实起到培养后继人才的作

用，传承工作具有示范意义；

5.有必要的经费保障。

（二）申报名额

1.每个县（市、区）推荐申报市级非遗传习所原则上每个项

目不多于2个，其中鲤城区和南安市总数不超过8个，其他县（市、

区）总数不超过 5 个。

2.市直单位可直接向市文旅局推荐申报传习所，每个项目最

多报送 1 个。

其中闽南文化（泉州）生态保护区 21 个整体性保护重点区

域（见附件 1）和国家级项目目前没有传习所的，将优先考虑，

不占指标。

二、申报程序

1.意愿申报并符合条件的单位按要求填写《泉州市市级非物



— 3 —

质文化遗产传习所申报表》，向各县（市、区）文旅局和市直有

关单位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2.各县（市、区）文旅局和市直有关单位主管部门对申请材

料进行审核、评审，提出审核意见和推荐名单报送到市文旅局。

3.市文旅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进入评审程

序。

4.市文旅局组织市级非遗传习所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评审

委员会提出第三批市级非遗传习所建议名单。

5.市文旅局对建议名单进行公示。

6.市文旅局根据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意见和公示结果，审定第

三批市级非遗传习所名单并予以公布。

三、申报材料

申报泉州市市级非遗传习所，须提供下列材料：

1.泉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申报表；

2.提供近一年来传习活动及传习所照片各 3 张；

3.传承人和传习所管理人员基本情况介绍；

4.其他有助于说明传习所的材料。

以上材料一式三份，并提供电子档案。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非遗传习所是通过非遗传承人

的教、帮、带、传等活动有效保护、传承、传播、弘扬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机构和平台。各县（市、区）文旅局和市直有关单位要

充分发挥非遗传承人、项目保护单位、专家学者以及各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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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广泛听取意见，认真组织申报、推荐。

（二）做好信息公开，履行告知义务。在申报工作中，应详

细告知申报单位非遗传习所所承担的工作职责等事项。

（三）严格审核，保证材料质量。各县（市、区）文旅局和

市直有关单位要坚持标准、择优推荐、公正合理，认真审核申报

材料，确保真实、准确。凡不符合申报条件、材料不符合要求、

超过申报时限（以当地邮戳为准）的，一律不进入评审程序。各

地的申报材料请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前报送泉州市非遗中心。

市文旅局非遗科联系人：陈秀卿、程怡滢 电话：

0595-22118903

市非遗保护中心联系人：曾晓萍 电话：15159886001

邮箱：fygz2021@163.com

地址：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一楼办公室（泉州市侨乡体育馆内）

附件：1.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整体性保护重点区域

2.泉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申报表

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021 年 5 月 10 日

mailto:fygz2021@163.com
https://www.so.com/link?m=baQFWPqlNPs9m33M+2S10aOdC8ymwlE31l9G0PyWW5sKHqTJ4Tn4zfLlUQ0RvQyXCuW9hZ2K+ggj7vgyvRqGCgA5n4u1cg7M280tQZaOXqm0DwyEI0MbDndnW7Tj86Xw5ZSF+ndbOzGwh+opUc9i5NIYBw6Y4ysWNQzWqGmnqoQ/xbsxec+64SqyVGI5zVSN3ORjv5gHn7SuRhP4Z59tD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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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整体性保护重点区域
类别 重点区域名称 责任单位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区域
（1 处）

泉州市鲤城区历史文化街区 鲤城区人民政府

历史文化名镇（村）、
古村落保护区域（3 处）

泉州市泉港区后龙镇土坑村 泉港区人民政府

晋江市金井镇福全村 晋江市人民政府

永春县岵山镇 永春县人民政府

民间信俗保护区域（1
处）

泉州市洛江区仙公山及其周边社区 洛江区人民政府

民俗保护区域（6 处）

南安市丰州镇九日山及其周边社区 南安市人民政府

石狮市蚶江镇 石狮市人民政府

惠安县崇武镇大岞村、小岞镇 惠安县人民政府

泉州市丰泽区蟳埔社区 丰泽区人民政府

南安市石井镇 南安市人民政府

晋江市安海镇 晋江市人民政府

传统戏剧保护区域（1
处）

晋江市五店市街区 晋江市人民政府

传统技艺保护区域（5
处）

惠安县崇武镇、山霞镇
惠安县人民政府

泉州台商投资区张坂镇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

德化县浔中镇、龙浔镇 德化县人民政府

安溪县西坪镇松岩村 安溪县人民政府

安溪县西坪镇尧阳村 安溪县人民政府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保护区域（1 处） 永春县桃城镇、五里街镇 永春县人民政府

传统音乐、曲艺、舞蹈
保护区域（2 处）

泉州市泉港区山腰街道 泉港区人民政府

泉州市鲤城区浮桥街道 鲤城区人民政府

闽南文化遗产保护展示
区、点（1 处）

泉州市清源山及其周边社区、博物馆群保
护展示区

丰泽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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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泉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

申报表

申报单位

填表时间

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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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法人类型

企业法人 社会团体法

人

事业单位法人 其它

成立时间 法人代表

传承项目名

称
项目级别

联系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编

申报

单位

情况

简介

从业

人员

情况

数量

代表

性传

承人

重要传

习对象

主要成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传承人级

别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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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非遗传

承展示活动

场所面积（平

方米）及情况

介绍

保存的实物、

资料

（实物指与非遗相关的工具、道具、器具、代表性作品等；资料主要指原始

记录资料及在调查中形成的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

近五年传习

所资金投入

情况

2016年总额 财政拨款 自筹资金

2017年总额 财政拨款 自筹资金

2018年总额 财政拨款 自筹资金

2019年总额 财政拨款 自筹资金

2020年总额 财政拨款 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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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参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

公益性宣传情

况（需提供相

应的佐证材

料）

（包含参与非遗的展览、展示活动及各种形式的群众性节日活动、参与电视、

网络等宣传媒体的公益性宣传、对外文化交流等活动情况，填报要体现活动具体时

间、地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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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

工作

目标

保障

措施

五

年

计

划

年度 措 施（传习活动计划） 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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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创

作

情

况

生产创作

（造）数

量、产值

等情况

（传统美术、技艺类填写年产量及产值）

产（作）

品或人员

获奖情况

县（市、区）

文旅局、主管

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文旅局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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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10 日印发


